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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申報注意事項

農業部114年2月7日農林業字第1132401967號公告

主旨：修正「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第五點、「非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

      及其產製品之種類」第五點及「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之人工飼

      養繁殖陸域野生動物種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公告前已

      飼養蘭嶼吻鰕虎者，應依公告事項二辦理。

  

申報注意事項:請報關業者配合，進口CITES相關貨物，應依上開更新

            之野生動物名錄向農業部申請輸入許可，俾利貨物之通 

            關。



  

CITES申報注意事項

108年1月9日修正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部分）

114年2月7日修正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部分）



  

輪胎貨物稅徵免注意事項

● 貨物稅條例第6條： 

  橡膠輪胎：凡各種輪胎均屬之，其稅率如左：

  一、大客車、大貨車使用者，從價徵收百分之十。

  二、其他各種橡膠輪胎，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

  三、內胎、實心橡膠輪胎、人力與獸力車輛及農耕機用之橡膠輪胎 

      免稅。

● 貨物稅稽徵規則 第3條（尺寸區分）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款所稱大客車及大貨車使用之橡膠輪胎，指內圈 

  直徑在四十三點一八公分 (十七吋) 以上者。



  

輪胎貨物稅徵免注意事項

 案例函釋：
● 標題：進口遙控模型汽車之橡膠輪胎不課稅（財政部80/08/15台財

      稅第800723612號函）

 內容：○○公司進口供遙控模型汽車用之橡膠輪胎，據查僅可供有

       輪子之玩具及模型車使用，不屬貨物稅條例第6條規定之橡膠 

       輪胎，免予課徵貨物稅。



  

輪胎貨物稅徵免注意事項

 案例函釋：
● 標題：進口外胎具鯡骨面紋專供農耕機使用者免稅（財政部

             95/04/25台財稅字第09504524000號函）  

 內容：廠商報運進口外胎側面規格無「AG」（即AGRICULTURAL
       之縮寫）標示之農耕機用胎，如經進口地關稅局（編者註：
       現為進口地海關）查明其外胎具鯡骨面紋，係專供農耕機使

       用者，可依貨物稅條例第6條第3款規定免徵貨物稅，惟該項

       進口資料應通報進口商所在地稽徵機關追蹤
                   查核。



  

中國大陸地區出版品進口申報注意事項
中國大陸地區出版品相關規定：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略以）：

    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經主   
    管機關許可，得進入臺灣地區…………

二、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   
    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第二章

   （大陸地區出版品之管理，第4~15條規定）相關規定，向文
    化部辦理：
（1）文化部同意文件或經文化部核驗許可。
（2）持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核發之銷售許可函報關者，應經文  
     化部辦理核驗手續。



  

中國大陸地區出版品進口申報注意事項
中國大陸地區出版品相關規定：

三、進口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原產地認定基準   
● 第2點第1項：
出版品：依發行事業、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所屬國或
        地區認定之；與臺灣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家、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合作發行，以投資額最大者所屬
        國或地區認定之。

● 第4點：本基準規範之貨品，其原產地認定遇有疑義時，進口地
       海關得請求文化部協助認定。 

（出版者為大陸、港澳地區：需文化部核驗）
（出版者非屬大陸、港澳地區：
  文化部電子郵件回復無需核驗）



  

中國大陸地區出版品進口申報注意事項

 CCC 號列 貨              名 輸入規定 特別規定

4901.10.00.00-0 書籍、小冊、傳單及類似
印刷品、單頁、是否摺疊
者均在內

MP1 N02

4901.91.00.00-2 字典及百科全書，及其分
期發行者

MP1 N01

4901.99.10.00-2 美術作品重製或複製者

4901.99.90.00-5 其他書籍、小冊、傳單及
類似印刷品，非單頁者

MP1 N02

4902.10.00.00-9 報紙、雜誌或期刊不論是
否附有圖解或含有廣告
品，至少每週發行四次者

MP1 N07

4902.90.00.00-2 其他報紙，雜誌或期刊 MP1 N07

4903.00.10.00-8 兒童圖畫書 MP1 N01

4903.00.20.00-6 兒童繪畫簿或著色簿

4904.00.00.00-9 樂譜原稿或印本，不論是
否裝訂成冊或有無說明者
均在內

MP1 N03

N01 應檢附（１）文化部同
意文件或經文化部核驗
許可。（２）持中華民
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
會、台北市出版商業同
業公會核發之銷售許可
函報關者，應經文化部
辦理核驗手續。

N02 本項下貨品准許進口，但
進口書籍應依Ｎ０１規定
辦理。

N03 本項下貨品准許進口，但
進口樂譜印本應依Ｎ０１
規定辦理。

N04 本項下貨品准許進口，但
進口已錄製之錄影帶及寬
度未超過６．５毫米之錄
音帶應依Ｎ０１規定辦
理。

N05 本項下貨品准許進口，但
進口音碟應依Ｎ０１規定
辦理。

N06 應檢附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同意文件。

N07 應檢附文化部同意文件或
經文化部核驗許可。

https://fbfh.trade.gov.tw/fh/ap/listIERegf.do?q_type=1&language=C%22%20%5Ct%20%22_blank
https://fbfh.trade.gov.tw/fh/ap/listIERegf.do?q_type=3%22%20%5Ct%20%22blank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I','MP1','000000','4901100000')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N02','1','','')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I','MP1','000000','4901910000')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N01','1','','')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I','MP1','000000','4901999000')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N02','1','','')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I','MP1','000000','4902100000')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N07','1','','')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I','MP1','000000','4902900000')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N07','1','','')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I','MP1','000000','4903001000')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N01','1','','')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I','MP1','000000','4904000000')
javascript:kdbase_popRuleDetail('','N03','1','','')


  

進口陶瓷面磚申報注意事項
●產地標示：

 相關公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12/5/8貿服字第1120151270號）：

主旨：公告輸入稅則第6907節下陶瓷面磚商品，其本體應以中文或外

      文標明原產地，並自112年5月18日生效。
● 陶瓷面磚定義：
➔ 稅則第6907節下之陶瓷面磚，指以黏土或其他無機質原料加以成形，
經高溫燒結而成，且厚度未滿40毫米之板狀不燃材料；主要用於牆面
及地板，具裝飾及保護作用之裝修材料。

● 標示規定：
➔陶瓷面磚應採用成型、燒結方式，於本體以中文或外文標示原產地，
未依規定標示者，不准通關進口。

➔ 前述之標示，面積16,200平方公分以上之陶瓷面磚，或背面以玻璃纖
維網為基材之陶瓷面磚，得以雷射打印、噴墨印、蓋印或網印等不易
塗改之方式為之。



  

進口陶瓷面磚申報注意事項

●產地標示：
● 得免標產地之情形：

➔擠出面磚或面積小於50平方公分之馬賽克面磚，得免標示原產地。

➔ 已依公告標示原產地之陶瓷面磚，如切割成多片，並整組販售者，應
至少有一片顯示已依公告規定標示，始得免每片標示原產地。

➔陶瓷面磚因特定用途或其他特殊情況未能於貨品本身標示原產地，且
非屬流入市場供陳列販售者，得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免標
示原產地進口。



  

進口陶瓷面磚申報注意事項
●課徵反傾稅：

 相關公告（財政部110/9/27台財關字第1101025251號）：

主旨：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及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 

      司申請對自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產製進口陶瓷
      面磚課徵反傾銷稅及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核定課徵反傾銷

      稅，自110年10月4日起實施，為期5年。

➔涉案貨物、涉案國及涉案廠商，請詳參公告內容。

➔ 核定課徵稅率：依不同國家、不同廠商，核課反傾銷稅率0～120%。

➔ 申報注意事項（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其他申報事項欄位
填報說明）:

（19）原產地申報為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印度及其他東南
亞國家之瓷磚，進口時應申報製造商及製造商地址。使用 XML系統
報關者，請將前揭應申報事項填報於「國外製造廠名稱」欄及「國外
製造廠地址」欄。



  

進口浮式平板玻璃申報注意事項
●課徵反傾稅：

 相關公告（財政部112/5/16台財關字第1121011556號）：

主旨：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馬來西亞、印尼及泰國
     產製進口浮式平板玻璃課徵反傾銷稅及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案，核定課徵反傾銷稅，自112年5月22日起實施為期5年

➔ 課徵貨物名稱、範圍，請詳參公告內容。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70052990107及70052100006

➔ 依旨揭國家之不同廠商，核課反傾銷稅率0～129.32%。

➔ 課徵期間:自112年5月22日至117年5月21日，為期5年。



  

會計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申報注意事項
海關實施會計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核定完稅價格作業要點第3點：

   申請一次性移轉訂價之營利事業，應於貨物放行提領前填具進口貨
物押款放行申請書並檢附預估商業發票及貨價申報書，向海關申請繳納
保證金先行驗放貨物，並應於進口報單內報明下列事項：

（一）特殊關係欄位填報代碼「138」（有特殊關係，辦理會計年度一

      次性移轉訂價核定完稅價格案件）。

（二）納稅辦法欄位填報「65」（預估稅捐）。

（三）其他申報事項欄位註記「辦理○○○會計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作

      業」及其適用之會計年度期間。

前項所稱預估商業發票，其上應載有「預估」或相同文意之外文字樣，
必要時，海關得要求營利事業提供相關說明文件。

➔ 申報注意事項:押款案件保證金需繳現，爰稅費繳納方式（27）欄位，

            不得填列「8」（彙總清關繳納）。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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